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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有关事项的解释说明 

 

一、关于专业划分 

本条件中的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划分为三个专业方向：船舶

与海洋工程装备专业，船机专业，船舶电气专业等。 

（一）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专业方向包括：船舶性能研究，

船舶噪声研究，船舶试验、计量及检测，船体设计和船体修造及

工艺，材料与焊接，涂装，舾装，内装，钢结构等。 

（二）船机专业方向包括：船舶动力及推进系统，船舶辅助

设备，甲板机械，船舶防污染设备，船用锅炉、压力容器和船舶

特种机械等。 

（三）船舶电气专业方向包括：船舶电力及自动化系统，船

舶电力及自动化设备，船舶专用电机，船舶消磁系统和船舶专用

化学电源；船舶通信与导航系统等。 

    二、本条件有关的词（语）或概念解释 

    （一）重大：在某一地区范围内规模效应较大、影响力较强。 

（二）疑难：暂不分明，难以确定；或同行业（专业）久未

解决的课题。 

（三）主持：经某一级别部门（机构）认可或任命的，在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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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中起支配、决定作用的指挥者或组织者。 

（四）主要完成人员：指在专业技术工作中起着主要或决定

作用的人员。 

（五）骨干：指具体承担项目的调研、立项、项目实施、综

合研究报告的编写等全过程的负责人；或具体从事生产、技术管

理等某一方面的负责人；或技术方面某一范围内的主要承担者。 

（六）掌握：充分理解，较好地应用于实际生产。 

（七）熟悉：掌握原理，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，并能应用。 

（八）专业文章：指将本人在解决专业技术问题中的心得体

会，以论文的形式总结出来。文中必须有自己的观点，并附以具

体技术实例的处理分析。 

（九）著作：指取得 ISBN 统一书号、公开出版发行的本专

业学术专著或译著。全书字数一般要求在 20万字以上。 

（十）论文：指在公开出版发行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本专

业研究性学术文章。 

（十一）主要编著者：指专业著作的主编或副主编以外的编

者或一般作者，其参与编著的字数一般应在 5万字以上。 

（十二）科技进步奖（或相应奖项）：特指科技进步奖、自

然科学奖、国家发明奖等奖励项目；相应奖项：特指行业内认可

的专业成果奖项。 

（十三）科技进步奖主要完成人：指在该奖项等级额定获奖

人数内取得个人奖励证书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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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四）项目（或课题）：包括国家、部门和各级主管部门

下达认可的或合同规定的科研或技术开发任务。项目或课题的复

杂程度和大、中型级别按行业的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执行。 

（十五）直接负责（技术负责）人：指在项目中承担主要工

作或关键性工作，或解决关键技术问题的人员。其确定程序为：

项目负责人出具证明，然后由单位组织 3名以上的专家评估并提

出意见。 

（十六）经济效益：按人均上缴利税计算，不含潜在经济效

益。“较大经济效益”是指超额完成本单位或部门规定（或本地区

平均水平）的人均上缴利税的 20％以上（审计部门审计认定材

料）。 

（十七）社会效益：指经过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改善环境、

劳动、生活条件，节能、降耗，增强国力、军力等的效益。 

 三、本条件若干问题的说明 

（一）凡冠有“以上”的，均含本级或本数量。 

（二）本条件规定的著作、论文、交流文章等，其学术水平

价值均由评委会专家评审鉴定。 

（三）本条件所提“市”指副省级及地级市，不含县级市。 

（四）资历计算方法：从现专业技术资格聘任之日起计算至

申报年度年底。 

（五）本条件所指水平、能力，均由评委会专家评审鉴定。 


